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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暨签订《五龙冲水库集中供水工

程PPP项目合同解除协议相关条款之补充约定协议》的公告 

一、基本情况概述 

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0年5月19日

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决议同意公司终止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

资项目之一的“花垣县五龙冲水库集中供水工程”，移交该项目的特许经营权及

所有相关资产、权利，并转让该项目公司全部股权、签署相关协议；同意公司将

本项目移交后回收的款项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公司与湖南湘西国家

农业科技园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湘西管委会”）、政府方代表花垣县现代农业

科技示范园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花垣现代农业公司”）、花垣县

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花垣国投”）共同签订了《五龙冲

水库集中供水工程PPP项目合同解除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解除协议》”），与花垣

现代农业公司、花垣国投、花垣博世科水务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《花垣博世科水

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

信息披露网站（巨潮资讯网：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相关公告。 

二、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

《解除协议》生效后，公司已收到花垣国投支付的第一笔项目移交款项

1,000.00万元。近日，公司与湘西管委会、花垣现代农业公司、花垣国投共同签

订《五龙冲水库集中供水工程PPP项目合同解除协议相关条款之补充约定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），将原《解除协议》中“第四条 项目移交款的

支付”之“5”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约定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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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补充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主体 

甲方：湖南湘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

乙方：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丙方：花垣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

丁方：花垣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

（二）《解除协议》原条款补充修改情况 

原条款 补充修改后 

第四条 项目移交款的支付 

5、若花垣国投不按照《解除协议》约定

时间节点支付第一笔项目移交款和第二笔项

目移交款的，则需按照每逾期一天，花垣国

投应向公司支付应付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

金；其他不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间节点向公司

支付项目移交款的，则违约年利率按照当年
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平均1年

期报价利率（LPR）（已报价利率）上浮50%

计取；花垣国投延期支付补偿款超过30日的，

公司有权向湘西管委会请求支付剩余项目移

交款及相关利息费用，湘西管委会应无条件

按照《解除协议》约定的方式代替花垣国投

履行支付义务。 

若湘西管委会或花垣国投因本项目申请

到专项资金（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债、融资资

金、上级政府补助资金等），应优先用于支

付本项目移交款。 

第四条 项目移交款的支付 

5、特殊约定： 

（1）若花垣国投不按照本补充约定协议

约定的时间节点支付第一笔项目移交款的，

则需按照每逾期一天，花垣国投向公司支付

应付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； 

（2）若因融资原因，花垣国投未能按照

约定时间支付第一年剩余项目移交款，可顺

延至第二年一同支付，延期时间按照全国银

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4月20日公布的1年

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3.85%（不上

浮）计算延期利息；第二年、第三年项目移

交款仍不能按期支付，按照同样方式计算延

期利息； 

（3）若融资完成或申请到专项资金（包

括但不限于政府债、融资资金、上级政府补

助资金等），花垣国投应优先向公司一次性

支付完剩余项目移交款，花垣国投应在获得

相应资金后2个月内付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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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若花垣国投在本补充约定协议生效

后3个自然年度内未能完成融资/获得专项资

金的，或者花垣国投获得了融资/专项资金后

不优先支付公司项目移交款的，公司有权向

湘西管委会请求支付剩余项目移交款及相关

利息费用，湘西管委会作为政府方应无条件

履行《解除协议》约定的花垣国投的项目移

交款支付义务。 

（三）协议的生效与效力 

1、各方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履行相应的内部审议程序，

并经各方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2、《补充协议》生效后，即成为《解除协议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,当《解

除协议》与《补充协议》不一致时以《补充协议》为准。 

四、《补充协议》签订后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订《补充协议》是公司与湘西管委会、花垣现代农业公司、花垣国投

协商一致的结果，有利于项目的移交及《解除协议》的顺利履行，不会对公司的

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亦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及经营规划。公司将根

据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《五龙冲水库集中供水工程PPP项目合同解除协议相关条款之补充约定协

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11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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